北京市文物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考古项目复工指引（1.0版）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的指导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四方责任”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场所和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引》，为有序开展我市重点基建项目考古复工，进一步加强考古项目疫情防控工作，现提出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考古项目复工指引如下，供参考：

一、复工申请

建设单位申请考古复工的，请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提交《项目考古复工申请》《项目考古工作疫情防控责任承诺书》和市住建部门等部门同意复工的审批意见等相关材料。

申报流程可在线办理。建设单位可通过邮件、微信等工具在线提交电子版材料，办理相关手续。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系方式：

电话：66175751；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26号。

二、复工审核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收到复工申请材料5个工作日内组织对提交的考古复工申请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含现场踏勘）。初审符合复工要求的，于1个工作日内将初审意见上报北京市文物局审核。初审不符合复工要求的，于1个工作日内将初审意见反馈申报单位。

2．北京市文物局在接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初审意见后，于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反馈申报单位。

三、申请进场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3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交考古合同及疫情防控补充协议并开展签定工作。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收到建设单位签署完毕的考古合同及疫情防控补充协议并完成相应资金支付后，于6个工作日开展实施细节启动进场考古工作。

3.考古发掘项目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依法进行考古发掘证照申报工作，并视项目属性及审批情况开展复工工作。

四、考古人员隔离管理
1.建设单位请配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展考古人员隔离管理工作。

2.建设单位请提供必要的隔离场所和卫生设施，保证隔离期间考古人员的食宿安全。

3.建设单位请配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协调属地街道社区（村）出具人员健康证明。

五、应急管理

考古工地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人员或发现新冠病毒肺炎的疑似病人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应立即按照考古复工疫情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应急处置，并立即通知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需配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应急处置。

本文件有效期自印发之日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止。

                                     北京市文物局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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